
2023年少数计划生育政策(模板5篇)
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。计划
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
适应环境和情况的变化。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
优质的计划吗？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，欢迎大家
阅读分享借鉴，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。

少数计划生育政策篇一

昨日，由湖北民族学院承办的`教育部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
才研究生招生工作总结会议在州城召开，会议披露，我国自
开始正式实施“少数民族骨干计划”以来，已经有4000名硕
士、2400名博士毕业。

会议还通报了今年的招生情况：20，国家共下达少数民族高
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5000人，其中博士计划1000人，
硕士计划4000人。

据了解，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，是一项由教育部、发展
改革委等五部委联合实施的的人才培养计划，是改善少数民
族地区人才层次结构，提升少数民族人才存量综合水平的重
要措施。（记者：胡军实习生：李素娜刘德国）

。

少数计划生育政策篇二

1.党和国家采取特殊措施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，
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政治任务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单位
要从战略高度认真做好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工作。

2.招生工作由教育部统一部署，各相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的统筹与协调工作，各招生单位负



责具体实施。

3.招生生源范围是西部12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海南省，新
疆生产建设兵团，河北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4省民族自治地
方，湖南湘西自治州、张家界(享受西部政策的一县两区)、
湖北恩施自治州，内地西藏班、内地新疆高中班、民族院校、
高校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基地和民族硕士基础培训基地的教师
和管理人员。重点招收教育、科技、医学和特色文化艺术、
信息技术以及经济、公共事业管理等领域从业人员。

4.招生工作按照“定向招生，定向培养，定向就业“的要求，
采取“自愿报考、统一考试、适当降分、单独统一划线“等
特殊措施。

少数计划生育政策篇三

(一) 教育部的主要职责：

3.会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督促检查党的民族政策在招生工
作中的贯彻落实情况，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招生工作中出现
的有关问题。

(二)有关省(区、市、兵团)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：

3.配合招生单位对本地区报考考生进行政审;

4.会同当地人社、民族等部门指导并配合招生单位做好毕业
生就业工作。

(三)招生单位的主要职责：

1.按2014年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，组织实
施本单位的招生工作;



2.对报考本单位的考生进行政审;

3.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，制定招生方案，编制招生专业
目录，组织报名、考试、复试和录取等工作。

少数计划生育政策篇四

1.录取工作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
原则，并充分考虑各生源省区的人才需求。

2.各招生单位依据教育部当年下达的招生计划，充分考虑考
生的初试和复试成绩，并结合其平时的思想政治表现、业务
素质、本科(或硕士)阶段学习成绩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确定拟
录取名单。

3.在考生综合素质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，招生单位按各少
数民族在当地民族总人口中的比例进行录取。原则上，各招
生单位所录取的非在职考生所占比例不超过50%，汉族考生所
占比例不超过10%，博士考生中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考生所
占比例不低于80%。

4.不录取未报考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“的调剂考
生。

5.招生单位因生源状况和学科建设等原因确需进行规模调整
的，要向教育部提出申请，由教育部审批下达执行。

6.所有被录取考生的录取类别均为定向，必须在录取前由培
养单位牵头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书。在职考生与所在单位和定
向单位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书，
非在职考生(含应届毕业生)与生源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
行政部门签订协议书。毕业后回定向地区或单位就业。

7.各省级招办应按国家规定对招生单位的录取工作进行监督



检查。录取名单必须经全国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联合办公会
议审查通过后，才可发放录取通知书给考生本人。

少数计划生育政策篇五

(一)教育部的主要职责：

3.会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督促检查党的民族政策在招生工
作中的贯彻落实情况，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招生工作中出现
的有关问题。

(二)各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(设有民教处的
由民教处负责，未设民教处的由高教处等相关处室负责)的主
要职责：

2.招生单位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
所在地区各招生单位的工作。

(三)招生单位的主要职责：

1.执行上级部门关于招生工作的有关规定，组织实施本单位
的招生工作;

2.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，制定招生方案，编制招生专业
目录，组织考试，完成录取工作。


